
06 时事新闻 微信：lswbwx 2020.9.28 星期一 编辑 张宇 美编 唐大江

向海外转移财产 一
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

今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红通人
员”、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

（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海涛于
2013 年 1 月外逃，是党的十八大之后
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他在退休
前十年就违规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
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
的“裸官”。

“裸官”，是指配偶移居国外，或
是没有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干
部。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携款外
逃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早
早做了“裸官”，向海外转移财产，一
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妄想逃避法
律的惩罚，过上开豪车住豪宅的“天
堂生活”。

对于最终目的是出逃的腐败分

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
外逃的基本步骤，也是其外逃的基
础和目的之一。“百名红通人员”之
一肖建明，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
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国内收受大
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
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数额不菲
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还通过
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
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自以为已
经“铺好后路”。

同为“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莫
佩芬，其出逃也早有预谋。2007年至
2011年，莫佩芬在担任浙江省杭州西
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期
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采用虚
假发票冲账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巨
额资金，并将丈夫、女儿共同受贿部
分所得转移至国外账户。

“裸官”更容易无所
畏惧地贪财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
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
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这样评
价“裸官”。对于配偶、子女定居国
外的“裸官”而言，为支付家属在境
外高额的生活开支，也更可能贪污
受贿。部分“裸官”在把配偶、子女
处心积虑送往国外后，通过各种方
式将赃款转移至海外家人的名下，
认为即便自己不慎“翻船”、外逃失
败，也可牺牲一人而保家人过上“锦
衣玉食”的生活。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
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贪
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
获刑 18 年。在文民的诸多违纪违法
行为中，便有他出于“爱子之心”，通
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在澳大利亚
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购置房产之
举。同时，他还以其女儿名义，通过
非正常业务流程将人民币兑换成美
元存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用以规避名
下财产。

广东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
湛辉向境外亲属转移资产的行为则
更加疯狂。在他将怀孕待产的妻子
移居香港后，“没有了后顾之忧”，便
开始大肆收受贿赂，通过地下钱庄疯
狂洗钱，至案发前，共向境外转移资
产9200万元港币，用于购买商品房供

妻子女儿居住等。

公职人员具有申报
境外存款的法定义务

难道境外真的是转移赃款、隐瞒
收入的乐土？

“公职人员具有申报境外存款的
法定义务。不管该存款的来源是否
合法，不论是在境内境外的工作报
酬、继承遗产或接受赠予，还是违法
犯罪所得；也不论是本人亲自存在境
外，还是托人辗转存于境外，都属于
境外存款，应当如实申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国家对公职人员设定的一项强制
性义务，党纪、政纪和法律都有相关
具体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
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
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
政处分。

梳理相关报道可以发现，近来落
马官员的罪名之中，“隐瞒境外存款”
这一项并不罕见。如，原广东省公安
厅警卫局局长陈荣贵因受贿罪、隐瞒
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二年九个月；上海机场集团原党委副
书记、董事长吴建融因受贿罪、隐瞒
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二年，等等。

隐瞒境外存款罪给国家公职人
员划出了明确的红线：境外不是法
外，即使处心积虑将赃款转移到境
外，到头来也只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项
罪名。

不止存款。按国家有关规定，公
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工
作、生活和留学，及拥有境外银行存
款、购置房产、投资等，都属于需要报
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必须向单位或组
织申报。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
提出：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
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各级组织人事
部门结合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工作，对“裸官”进行摸底。近千名
在限入性岗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
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最终被调
整岗位。

2017 年，党中央修订印发《领导
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
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
处理办法》两项法规，进一步调整了
报告对象，完善了报告内容，并将抽
查核实和结果处理制度化，强化对

“裸官”的从严管理。
“将领导干部‘家事’‘家产’等向

组织报告、接受监督，不是小题大
做。”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郑本法
表示，不少“问题”干部，在隐瞒个人
有关事项的背后是违规违纪，甚至违
法行为的开始。对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抓早抓小，就可以防止小错酿成大
错。

在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洪慧民看
来，对于“裸官”的治理之网愈收愈紧
已成必然之势，他同时建议：“对于之
前已有的规定，要继续加大执行力
度，如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
申报情况的抽查核实，对于存在的问
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加强对公职人员向
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管

“裸官”之所以引发舆论不满，
正是因为一些“两面人”干部一边口
口声声说着爱党爱国，一边利用手
中的权力为自己与家人谋后路，妄
想“内外通吃”，带来极坏的社会影
响。

这种“两面人”的存在，与监督缺
失、缺位不无关系。以文民为例，他
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正厅级干部，
近 20 年间，先后在海南、珠海、青岛、
威海、包头、澳大利亚等地购买 36 套
房产，却没有被发现查处。

对此，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
长邓联繁建议，这种同党离心离德的
干部坚决不能用，要加大这方面的抽
查力度。

“要严格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查核
等制度，以个人事项报告为基础，细
化申报事项，严格审核并加大抽查力
度，同时利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舆论
监督，提高监督的透明度。”邓联繁
说。

“建议加大加强对公职人员向境
外汇款行为的监管，例如建立公职人
员向境外大额汇款行为的监测报告
机制，监测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其配偶
子女等近亲属，金融部门一旦发现他
们有大额汇款行为，应当及时向纪检
监察机关报告。”有专家表示。

让境内赃款“转不
出”境外赃款“追得回”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人或财产在
国外，成为“裸官”，不仅容易受到国
外的监控，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危及国
家安全。

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
‘制裁’不是白费劲吗？当然，我也可
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 100 美元，以供
其冻结之用。”

8月7日，美国财政部对香港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等 11 名中国内地及香
港官员实施制裁，除了涉及签证、服
务与商品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
是：冻结在美国私人财产。对此，中
联办主任骆惠宁的回应十分硬气。

在把人看紧、把门关死的同时，
我国追赃力度正持续加大，运用政府
合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手段，对
境外赃款进行查找、冻结、没收和返
还，努力实现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
出”，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

2014年 8月 29日，我国修订刑事
诉讼法后“海外追赃第一案”在江西
上饶开庭审理。潜逃新加坡并获永
久居住权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
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当时还在国
外，但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
案中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没
收外逃腐败分子非法所得提供了法
律依据。

经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李华
波夫妇在新加坡拥有的2953万元资产
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这场被
告人缺席的审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宣
告我国追赃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据统计，2014 年至 2020 年 6 月，
我国共从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
外逃人员 7831 人，追回赃款 196.54
亿元；其中，国家监委成立以来，共
追 回 外 逃 人 员 3848 人 ，追 回 赃 款
99.11 亿元，追回人数、追赃金额同比
均大幅增长，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
进一步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治理效
能。

2020 年继续被列为“追赃工作
年”，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涉案财产
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加大对涉腐
洗钱犯罪的惩治力度，努力实现境
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
款“找得到、追得回”，切实把腐败
分子盗窃人民的财产如数追回、还
给人民。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工行精神与工行文化不仅在单位传承，也
在一个家庭接力。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葫芦岛，有这样一个特殊
的家庭，三代都是工行人。80后的常洋子是葫芦
岛分行的一名优秀的部门经理，她的姥姥和妈妈
也都是在工行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一家三代工
行人都有着关于工行最难忘的记忆和故事。

姥姥发现错账挨家挨户找出纳
常洋子姥姥于1951年到锦西县人民银行工

作，先后从事过储蓄、出纳、会计等工作。
一个冬日傍晚，姥姥和会计对账时发现多

出了1角8分钱。因当天企业发工资，经姥姥办
理的业务有500多笔，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当
天晚上将错账找出来。

那时行里没有电灯，夜晚的蜡烛燃尽了一
根又一根，功夫不负有心人，晚上九点多终于查

出错账是因为一个企业出纳员将 2角误写成了
2分。

当时北方的夜晚寒风刺骨，没有电话，出纳
员家庭住址也不清楚，只是大致了解。但姥姥
深知银行铁账本的规矩决不能破，于是姥姥和
记账员徒步挨家挨户敲门，终于找到了出纳员，
等她们办完更改手续已是半夜12点。

妈妈事迹登上《人民日报》
常洋子妈妈于 1980 年到银行工作，她在一

线网点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退休前才转岗
到支行的二线部室。

有一次，常洋子在妈妈的记事本里看到了
一张剪报，是一张199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的剪报，题目是《好事都是平常事》，记叙了一位
黑龙江客户给妈妈写感谢信的故事，妈妈热心
服务客户的事迹能登上《人民日报》，真的很不

简单，当亲朋好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时，妈
妈却平静地说，这都是她应该做的。常洋子当
时想，长大了，也要做妈妈那样的人！

疫情之下交出满意答卷
23岁时，常洋子大学毕业了，她如愿加入到

工行这个大家庭。一入行，她就下决心一定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十年间，由于她工作出色，
从县域支行到城区支行再到市行专业部室。换
了六个工作岗位，在 34 岁成为国际业务部总
经理。

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国际业务受到
冲击，常洋子带领团队走访辖内重点企业，主动
进行银企业务对接，切实为企业解决经营中面
临的问题，重点拓展信用证、结售汇等产品领
域。2020 年上半年，常洋子和她的团队成绩优
异，向工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瞧这一家子 三代工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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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梦想，百年奋斗，今朝梦圆。
小康社会，13亿人正携手共赴。
小康的内涵不仅是美好日子与精彩生

活；更是奋斗和拼搏，是梦想与追求。
工商银行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对工

行人的精神引领和心灵滋养，是工行人对全
社会的初心使命和郑重承诺。

以文润之，以情化之，今天开始的工银
文化荟系列宣传，用工行人的故事展现工行
人的本色，展现工行人的情怀。

希望能靠近你，温暖你，
希望能了解我，认同我，
让我们共赴小康，美好与共！

中纪委点名歌手曲婉婷之母贪腐案
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

近日，歌手曲婉婷在微博发
文，引发关注。27日，中国纪检监
察报发表文章《歌手曲婉婷微博再
度发文 其母张明杰案引发关注
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以下
为全文。

近日，歌手曲婉婷在微博发
文，引发关注。有网友对其隔空喊
话：“母亲被羁押后6年不敢回国
一次，却在国外用赃款逍遥自在，
这就是你的孝心吗？”据悉，曲婉婷
母亲张明杰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4年9月
因涉嫌贪污、受贿与滥用职权罪被
羁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
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
属子女奢靡生活。现实中一些案
例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是配偶子
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
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
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须受到党纪
国法严惩，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
应有代价。


